
1

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方案

一、复试工作原则

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复试工作将严格

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、学校相关具体制度要求，切实维护考生合

法权益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做到政策透明、规则公平、

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、监督机制健全。

二、复试组织与管理

根据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实际情况，建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

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与复试专家组。

复试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张 艳

成员：孙 科、刘彦伯

复试专家组

组长：张 艳

成员：崔润东、赵永吉、李桂红、孙 科

秘书：张默

三、资格审查

高等教育研究所将组织人员对考生复试资格进行审查，审查内

容包括：

1．初试准考证；

2．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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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原件、由所在学校出具的应

届本科毕业生证明 1 份以及教育部学信网出具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

验证报告》；

4.非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本科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、学信网出具的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教育部学历认

证中心出具的“学历认证报告”；在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须通过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。无原件考生一律不准参加复试；

5. 政治审查表；

6．本科学习期间成绩单（作为复试参考）；

7．报考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高职高专（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）

同等学力考生还须提交在具有资质的本科院校教务处出具的 8 门

本科主干课程成绩证明、大学外语四级合格证书或大学外语四级成

绩单（≥425 分）或国家公共外语三级考试合格证书、报考导师同

意函；

8．为在复试中全面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，考生可提供获奖证

明及发表的学术成果材料等。

四、复试内容与形式

1．专业课笔试

专业课笔试科目：教育管理学。

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，满分 100 分，60 分及格。

3．综合面试

综合面试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考生情况，考查其综合

素质和考生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。综合面试满分 100 分，计入

复试总成绩。

（1）外语能力（3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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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题结构为两部分：A.考官提出问题，考生根据所听内容进行

回答；B.考生朗读 1 段短文（150 词），然后回答主考针对短文内

容提出的问题。

（2）专业知识及基本实验技能（50 分）

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（专业）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，

利用所学理论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

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

（3）综合素质和能力（20 分）

4．心理素质测试

心理素质测试采用网上问卷方式，测试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

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五、复试成绩计算

复试成绩由专业课笔试成绩与综合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，满分

200 分。

复试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：复试成绩＝专业课笔试成绩+综合

面试成绩。

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排序。

六、总成绩与录取

总成绩由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加权获得，采取百分制，初试成

绩、复试成绩各占总成绩 50%的权重。

总成绩计算公式：

总成绩＝初试成绩/5*50%＋复试成绩/2*50%；

复试成绩、总成绩均四舍五入、保留小数点后 1 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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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：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；总成绩相同者，按初试成

绩排序；初试成绩再相同者，按初试科目中外语、业务课一成绩排

序。

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排序。

七、复试不合格的确认

1.面试成绩低于 60分（不含 60 分）者，视为不合格；复试成

绩低于 120 分（不含 120 分）者，视为不合格。

2.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的课程成绩中任何一门低于 60 分（不含 6

0 分）者，视为不合格。

3.体检结果不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

学〔2003〕3号）规定的，视为复试不合格。

4.复试期间发现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的考生，视为不合格；复

试违纪者，视为不合格。

八、调剂工作

1.调剂的组织与管理由高教研究所所长直接领导，安排专人负

责调剂工作。

2.申请调剂复试的考生必须同时满足教育部和学校规定的各

项调剂复试标准。

3.调剂考生须到国家调剂系统报名，待培养单位发出复试通知

后，点击接受复试通知，研招办给复试合格的调剂考生发“待录取

通知”，考生点击接受“待录取”。

九、复试时间、地点

复试时间：2016 年 3 月 16 日 14：00

复试地点：高等教育研究所会议室（老办公楼 3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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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复试信息公开

高等教育研究所复试工作领导小组与复试专家组将认真履行

工作职责，并将在复试结束当天公布考生复试成绩。

十一、复试的监督和复议

复试试题及答案在启用前均系国家机密材料，所有参加复试及

录取工作的人员都应认真、严格地执行教育部有关硕士生招生录取

工作的各项规定，不得有任何泄露试题和故意提高或压低考分的行

为。复试研究生如异议，可向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024-88487051 电子邮箱:hespersk@126.com

高等教育研究所

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


